
永善县水竹乡“1·1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2023年1月11日10时45分许，策磨线G213线K2814+300M处，即昭永公路（昭阳区靖安镇— 永善县城）永善县水竹乡双旋村毛家
梁子新屋基路段发生一起造成3人死亡、车辆受损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。根据市人民政府领导批示要求，由市安委办牵头，市应急管理
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总工会、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派员组成联合调查组，按照事故调查处理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
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于2023年1月14日至2023年1月16日深入永善县对县人民政府、县税务局、县公安局
交警大队、水竹派出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乡村振兴局、县公路分局、大兴镇党委政府等单位及事故相关人员，就该事故相关情况进行
了调查，通过实地察看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
性质和事故责任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　　一、事故车辆、驾驶人及事故路段道路情况
　　（一）事故车辆情况。
　　1.事故车辆为猎豹牌小型普通客车。该车出厂日期为2014年3月17日，初次登记日期为2014年4月24日，检验有效期止于2024年4
月30日，使用性质为非营运，核定载人数5人，肇事时实际载人3人。该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投保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保
险终止日期为2023年6月2日；商业保险投保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分公司，保险终止于2023年6月12日。行驶证载明
机动车所有人为朱XX，肇事时由邱XX驾驶。经查询：该车近3年来无违章记录。该车无汽车行驶记录仪、车载事件数据记录仪及卫星定
位装置。
　　根据《云南云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云天司鉴所〔2023〕车鉴字第18号）鉴定：该车发生事故时转向系性能符合GB
7258-2017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中第6条及GB/T 18344-2016《汽车维护、检测、诊断技术规范》中的相关技术要求；该车发
生事故时制动系性能不符合GB 7258-2017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中第7条及GB/T 18344-2016《汽车维护、检测、诊断技术规
范》中的相关技术要求；该车发生事故时行驶系性能符合GB 7258-2017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中第9条及GB/T 18344-2016《汽
车维护、检测、诊断技术规范》中的相关技术要求；该车发生事故时行驶速度约为57.96km/h。
　　（二）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。
　　邱XX，男，家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街道办事处，持C1类机动车驾驶证，在此次事故中死亡。经查询：邱XX初次领证日期为
2009年01月06日，驾驶证有效期为2015年01月06日至2025年01月06日，累计记分0分，驾驶证状态正常。邱XX近三年来有一次驾车
上高速路未系安全带和一次在禁止停车区域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，均已处理，未发现近三年来有其他肇事记录。
　　根据昭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（昭公司鉴字〔2023〕3号）检验结果：对送检的“邱XX静脉血”中吗啡、单乙酰吗啡、氯
胺酮、甲基苯丙胺成分进行定性检验及乙醇含量进行检验，未检测出吗啡、单乙酰吗啡、氯胺酮、甲基苯丙胺成分及乙醇成分。
　　（三）事故路段道路情况。
　　事故现场位于策磨线G213线K2814+300M处，即昭永公路（昭阳区靖安镇— 永善县城）永善县水竹乡双旋村毛家梁子新屋基路段
，道路呈东西走向，东往永善县马楠乡人民政府驻地方向，西往永善县水竹乡人民政府驻地方向，南侧为山体，北侧路基挡墙高为3米，
道路线型为直线一般坡，坡度为+3.5%，道路为潮湿的沥青路面,有中心虚线，道路外侧路肩上设置有混凝土即警示墩（根据永善县交通
运输局提供的省道S101线昭阳至永善公路改造工程项目莲峰至黄华丫口段第2合同段施工图完善设计显示，该路段警示墩均采用C15片石
混凝土浇筑）220cm×35cm×65cm；路基外为山体斜坡；事发现场东端的弯道处道路外侧有一“前方150米属塌方路段观察通行”提示
牌。事发当日天气为晴天，视线良好。
　　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　　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　　2023年1月11日9时许，永善县大兴镇乡村振兴点工作队员邱XX驾驶猎豹牌小型普通客车，搭乘同为本单位驻大兴镇乡村振兴点工
作队员的彭XX、何XX2人，从永善县城出发前往大兴镇开展走访和慰问工作，李XX驾驶汉兰达小型普通客车，搭乘本单位干部职工苏
XX、廖XX、刘XX3人一同前往。10时45分许，邱XX驾驶猎豹牌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事故路段时，在相继超越依次行驶在其前面的一辆



小轿车和大货车后，因道路结冰，车辆打滑失控与道路外侧路肩上第一个警示墩发生碰撞，导致车辆顺时针旋转270度后尾部撞于第二个
警示墩上，并随被撞脱落的警示墩一起坠落至坎下，随后往下翻滚至130余米的山坡下，造成驾驶人邱XX当场死亡，乘车人彭XX、何XX
送医抢救无效死亡，车辆受损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。
　　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　　2023年1月11日10时53分，水竹乡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：当地群众报警称“水竹乡双旋村有张车翻下山崖”。接到指令
后，水竹乡派出所立即向乡党委政府作了汇报，水竹乡党委、政府及时组织派出所、卫生院、应急办等相关部门赶赴事故现场，于11时
20分许到达事故现场并立即组织开展救援。附近的莲峰派出所、莲峰交警中队、莲峰卫生院、马楠派出所、马楠卫生院等部门在接到信
息后，也相继赶到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。
　　事故发生后，永善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县委书记第一时间作出安排，副县长、公安局长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抢救等工
作。县委、县政府及时成立由书记、县长任双组长的“1·11”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工作领导组，下设综合协调、医疗救助、事故调查、善
后工作、舆论引导、道路交通秩序整治等6个工作组，分别由分管县领导任组长，全力做好“1·11”道路交通事故的相关工作。
　　12时许，现场救援基本结束，现场确认1人死亡，2人受伤。伤者被紧急送往永善县人民医院抢救，因伤势过重，经市、县两级专家
共同抢救无效死亡。
　　三、人员伤亡、善后处理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
　　（一）死亡人员情况
　　1.邱XX，男，家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街道办事处，系事故车辆驾驶人。
　　2.彭XX，男，家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溪洛渡镇街道办事处，系事故车辆乘车人。
　　3.何XX，女，家住云南省永善县溪洛渡镇街道办事处，系事故车辆乘车人。
　　（二）善后处理情况
　　永善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事故善后处理工作，事故发生当天中午，县委书记带领有关县领导到县医院看望安抚伤者家属，并立即
组织召开了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，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成立了永善县“1·11”道路交通事故处置领导组，由书记、县长任双组
长，下设综合协调、医疗救治、事故调查、善后处置、道路交通秩序整治 6个工作组，分别由相关领导带领相关部门人员开展善后处
置、伤员救治、死伤者家属思想疏导等工作。
　　目前，事故原因已查清，事故责任已认定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何XX、彭XX、邱XX遗体已火化安葬，家属情绪稳定，
未发生舆情炒作等影响社会安定的情况。工伤认定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当中。
　　（四）直接经济损失：5万余元。
　　四、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　　永善县委、县政府接到报告后，立即启动突发交通事故处置预案，安排水竹乡党委政府积极组织救援，同时调动周边乡镇卫生院医
护人员和警力赶赴现场支援，并指派县委、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带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处置，各级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，有序开
展现场施救、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理工作，工作卓有成效，死者家属情绪稳定，社会安定。
　　五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　　（一）直接原因
　　邱XX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　　（二）间接原因
　　1.事发路段道路结冰，事故车辆超车结束后打滑致使失控，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；
　　2.事故发生路段设置的警示墩只起警示作用，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，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。
　　（三）事故类别：道路交通事故。
　　（四）事故级别：较大事故。
　　（五）事故性质：非生产性事故。
　　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　　（一）驾驶人邱XX，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“机动车驾驶
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文明驾驶”之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
条例》第九十一条，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依法认定邱荣辉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，鉴于其在
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　　（二）乘车人彭XX、何XX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。
　　（三）永善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不负此次事故的责任。
　　七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　　（一）加强警示教育，强化源头治理。永善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认真汲取“1·1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、举一反三，进一步
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精准分析道路交通安全风险，提前做好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和防范，广泛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提示和宣传教
育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；进一步细化措施，加强公务用车配备、使用和管理，落实车辆交通安全责任，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
芽状态。
　　（二）全面排查治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。永善县要组织一次地毯式、拉网式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尤其是要针对
昭永公路长下坡、急转弯、临水临崖路段已存在的或者可能出现的隐患，科学制定整改计划，按照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整改，切实提高辖
区内道路的安全防护能力。在隐患整改期间落实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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